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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周刊］
大力扶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有效促进农民增收农业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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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中办和国办发布《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指出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实现所

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引导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

［选载·建设管理］

法律规定，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公民，以
及从事与农民专业合作社业务直接相关的生
产经营活动的企业、事业单位或者社会团体，
能够利用农民专业合作社提供的服务，承认
并遵守农民专业合作社章程，履行章程规定
的入社手续的，可以成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
成员。允许企业、事业单位或者社会团体，依
照规定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主要是考虑到：
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
规模较小、资金和技术缺乏、基础设施落后、

生产和销售信息不畅通，对合作社来说，吸收
企业、事业单位或者社会团体入社，有利于发
挥它们资金、市场、技术和经验的优势，提高
合作社自身生产经营水平和抵御市场风险的
能力，同时也可以方便生产资料购买和农产
品的销售，增加农民收入。

这里讲的“企业、事业单位或者社会团
体”，限定在从事与农民专业合作社业务直接
相关的生产经营活动（包括农产品生产、运输、
贮藏、加工、销售及相关服务活动）的单位《农
民专业合作社法》第十四条明确规定，具有管
理公共事务职能的单位不得加入农民专业合
作社。如经管站、农业植保站、农业技术推广
站、畜牧检疫站、农机监理站以及卫生防疫站、
水文检测站等都是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
单位。《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排除了具有管理公
共事务职能的单位成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
的可能性，是因为这些单位面向社会提供公共

服务，保持中立性与否将影响公共管理和公共
服务的公平。例如，某乡的兽医站在公众服务
和经营性职能没有分开之前加入了某个奶牛
合作社，该合作社就有可能比其他合作社和那
些没有入社的本辖区农民获得优先服务，如免
疫，这样就违背了兽医站依法依据其职责提供
服务的义务，对本地其他奶农而言是不公平
的。同时，企业、事业单位或者社会团体的分
支机构也不得作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成员。

根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文件《关于
村民委员会是否可以成为农民专业合作社单
位成员等问题的答复》明确规定，村民委员会
不能成为农民专业合作社单位成员。因为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条规定：村民委员
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
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办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和
公益事业。因此，村民委员会具有管理公共
事务的职能。 （未完待续）

本书对于

指导农民专业

合作社健康发

展、规范经营

具有重要参考

的价值。

农民专业合作社基础知识（十四）

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重要举措，是创

新农村经营体制、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的有效方法，更是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促进

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

［政策动态］

沈阳市沈北新区是辽宁省最早开展大面积
土地流转的试点地区，在落实政策过程中，该区
采取了一系列打消农户参与顾虑、设立企业准
入门槛的有效措施，共流转土地51万亩，占全区
耕地的81%以上

土地制度是农村经济的根基，伴随农村劳
动力大量流向城镇，发展农村土地的适度规模
经营已成为必然趋势。2014年11月，中办和国
办发布《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
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指出坚持农村土
地集体所有，实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
分置，引导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坚持家庭经营
的基础性地位，积极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发展多
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
经营制度。

沈阳市沈北新区是辽宁省最早开展大面积
土地流转的试点地区，共流转土地51万亩，占全
区耕地的81%以上。“目前尚未流转的大多是边
边角角的偏远耕地，规模经营有难度。”沈北新
区农林局副局长吴朋林介绍，从2009年开始探
索的土地流转，是在农民尝到甜头以后步子才
逐渐加快的。

自愿“转”和渐进“转”
辽宁省选择沈北做试点有两点考虑:一是位

于城郊，毗邻中心城市沈阳，有利于就近承接城
市工商资本流入;二是沈北立足于建设中国最大
的农产品深加工基地，可以让东北粮食主产区
成果就地转化增值。如果没有这两条，盲目扩
大土地流转规模，欲速则不达，反而不利于发展
现代农业。

即使优势得天独厚，沈北试点土地流转起
初仍小心翼翼。由村里动员到村民上门申请，
进行了3次土地流转的黄家街道王家村，整村完
成土地流转前后花了5年时间。村委会主任吴
国喜说，土地流转要做到公开公正公平，从国家
发布的《意见》看，首先必须尊重村民意愿，土地
是否流转、价格如何确定、形式如何选择等，决
策权都在农户，不能搞强迫，特别要保护反对者
的权益，宁可等一等。

不愿参加土地流转的农户都担心什么呢?
顾虑主要是“失地以后怎么办”?沈北石佛寺小
屯村村民关士奎起初也持观望态度，他说:“得一
次钱能管一辈子吗?”后来他逐渐打消了心中的
顾虑，因为了解到沈北对流转土地的农户提供
就业、创业等多项选择。首先，承包农民土地的
企业优先录用失地农民，并将优先用工条款写
入土地流转合同。沈北新区农业龙头企业目前
带动农户超过5万户，农民务工收入占总收入的
40%以上。其次，对不想打工的农民，政府给予
兜底支持。一是鼓励农民自主创业，对初始创
业的零就业家庭人员、低保户等，除税费减免外
还给予每人 4000 元的一次性创业补贴;二是建
立创业项目库，为农民创业提供小额担保贷款
支持。再次，与企业对接的“订单培训”，是沈北

推进农民就业的一大创新。该区以失地农民为
重点，围绕农业企业实际需求，现场开展职业技
能培训，获得职业资格证者直接上岗。

锡伯族镇三台子村村民刘志刚家里的30
亩地签订了15年的流转协议，分4次拿到了36
万元土地流转租金。拿到租金后刘志刚选择到
乳业集团的子公司上班，继续开拖拉机种青贮
玉米，每月工资2700元。在刘志刚看来，企业经
营会有风险，但农民土地流转收益已经稳稳当
当地揣进了兜里。

流转土地要姓“农”
同样种水稻，沈阳锡伯龙地创意农业产业

园就种出了花样:这里种下的彩色水稻经过3D
设计变成巨幅“稻田画”，引来了千万游客。“稻
田画”的门票收入远超种植水稻的收益，再加上
稻田养蟹，主业没变，收入却翻了好几倍。去
年，景区游客达 12 万人次以上，旅游收入超过
500万元。

“如果没有与农民合作经营，就不可能有如
此壮观的‘稻田画’，只有规模经营才能实现机
械化、标准化、绿色化。”沈阳锡伯龙地创意农业
产业园总经理赵爱军告诉记者，近年来，“稻田
画”日益受到游客欢迎，稻田里的艺术创作不仅
吸引了城里人，其绿色水稻的标准化种植方式
也打动了原先犹豫的农民。与锡伯龙地签约的
种粮大户佟俊峰算了一笔账:仅产业园统一提供
稻种、有机肥和喷洒药剂，农民种地每亩就节省
150元以上。他说:“现在从种到收全部机械化，
农民基本不操心，收入还比以前高许多。”

通过对比可以看出，分散的小规模农业有
一系列弊端:家庭分散经营不利于机械化耕作，
抗御自然灾害和市场风险能力低，且缺乏规模
收益和经济效率。赵爱军举例说，产业园从几
千亩发展到3万亩，有了前几年的示范作用，各
村村民主动排队和公司签约。得益于土地流
转，沈北水田和旱田机械化作业率分别达到95%

和89%，“弓腰插秧，挥镐刨地”已成过去式，现
在，沈北农机总动力达到35万千瓦，配套农机具
2万台，基本实现全程机械化。

沈北新区区委书记金志生说，这些年，农民
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不断提升，发展现代农业
渐渐形成共识。他认为，征用农民土地要侧重
带动农民发展，不是代替农民发展;对农民要形
成带动效应，而不是挤出效应。

土地不能一“转”了之
“土地流转后引入工商资本、工业理念经营

农业，要抑制可能带来的‘非农化’‘非粮化’倾
向，要建立严格的准入制度。”沈北新区相关部
门对此有清醒的判断。

目前，沈北已经引进了一批知名的农事企
业对土地进行经营。引进农产品加工企业460
家，其中世界500强企业7家，已成为全国最大
的农产品深加工产业基地。这些企业在进入沈
北之前都经过严格审批，要求必须是高附加值
项目，通过科学使用可以使地力得到提升，又不
会破坏土地。同时，这些企业还要随时接受层
层监管，保证土地都用于农业项目，为此沈北每
年都会用卫星航拍进行监控。

为了扩大土地流转规模，当初沈北也曾提
出过较高的目标，追求过速度。实践证明，土地
不能一“转”了之，这方面沈北有过教训:一家上
市公司先期流转了大量土地，但后期经营不善，
连续亏损，不能及时兑现合约，给签约农户带来
了损失。

自那以后，沈北对土地流转伴生的重流转
轻管理，重数量轻质量，重引进轻引导等一些问
题开展反思整改。比如变招商引资为挑商选
资，引导工商资本主要进入农户家庭和农民合
作社干不了或干不好的生产环节和薄弱领域。
再如发展良种繁育、高标准设施农业、规模化养
殖等适合企业化经营的农业领域，并注意和农
户结成紧密的利益共同体等。 孙潜彤

国内首单商业性
农产品收入保险落地

近日，华信期货联合中国人民
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人保
财险）北京市分公司、内蒙古自治区
分公司合作推出的大豆收入保险在
郑州正式签约运作。该项目是国内
首单商业性农产品收入保险。

据了解，与过去的项目相比，本
次华信期货与人保财险在内蒙古甘
河农场共同开展的大豆“保险+期
货”项目内容从单一的价格险扩充
到收入险。该项目一改从前高度依
赖交易所和政府资金支持的情况，
在国内首次实现商业化运营，迈出
了“保险+期货”模式商业化发展的
第一步。

长期以来，国内农产品价格“托
底”政策导致了国内外农产品价格
无法并轨、农民难以按照市场信号
调整生产结构等一系列问题，而在
农产品价格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中，
农产品价格波动势必增大，农户在
种植收入上也面临着更大的风险。

“相较于自然灾害的风险，农户对于
价格的风险接受程度更低，他们难
以接受丰产不丰收的情况，因此收
入险的推行更符合农户的实际需
求。”人保财险总公司农村保险事业
部产品开发处处长王冲表示。

“去年，受干旱天气影响，很多
地都绝收了，甘河农场的农户收成
很不好，有的农户的大豆产量甚至
低于 100 斤/亩。”甘河农场的负责
人冯颖颉向记者介绍，今年5月，他
们通过华信期货长春营业部接触到
华信期货和人保财险，通过介绍了
解到可以利用投保收入险的方式保
障种植收入。“只需支付一部分保费
就可以将种植收入锁定在种植成本
之上，这对我们的吸引力挺大的，所
以三方很快达成了共识。”冯颖颉
说。

据了解，近日，甘河农场及部分
农户已在人保财险购买了大豆收入
保险，并自付该项目的所有保费，保
险期限为 4 个月。同期，人保财险
与华信期货签订了场外期权交易确
认书，转移收入险中的价格风险，自
身承担产量风险。该项目合计承保
面积 27700 亩，折合的现货量约
4432 吨。该保险项目主要以目标
产量和目标价格来确定目标收入，
当实际收入低于目标收入时，农户
便会得到人保财险提供的差额赔
付。按照产品设计，目标价格的风
险最终将由华信期货承担，而产量
风险的部分则由人保财险承担。

农业专家认为，“保险+期货”
项目引入的收入险，解决了从前在
产量大幅下降、单价攀升时农户难
以得到赔付、农户收入依然无法得
到保障的问题。此外，据华信期货
的风险管理公司华信物产有限公司
衍生品部负责人马永波博士介绍，
目前开展的“保险+期货”项目大多
是在交易所或地方政府补贴的基础
上进行的，农户只需自缴一小部分
保费。但是交易所和地方政府补贴
资金有限，能够保障的农户毕竟是
少数，只有通过商业化的手段才能
更全面广泛地保障农户的种植。另
外，参照美国的经验，政府补贴资金
也是保费的重要来源，随着今后收
入险项目的数量和规模的不断扩
大，也希望我国政府能够进行多给
予保费的补贴，从而更大范围地保
护农户的利益。

“华信期货联合人保财险进行
‘保险+期货’商业化的探索，共同
开展此次大豆收入险项目，由农场
和农户支付全额保费。这作为国内
第一笔纯商业的收入险项目，不仅
意味着农场对‘保险+期货’模式以
及收入险的认可，也会对整个市场
形成很好的示范效应。”马永波表
示。 高飞

辽宁沈北新区试点大面积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

土地“转”好还得管好


